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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中壢區福祥路周邊保麗龍回收處理業者，於作業過程產生

惡臭，影響附近 1,000餘戶居民一案，衍生中央法規標準過於寬

鬆，致多數業者無法被列管，地方主管機關缺乏有效治理工具情

形，請市府針對此案後續作為、法規檢討及改善方案，提出專案

報告。 

報告機關：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報告人：呂理德 

壹、前言 

環保署前於民國 84 年至 94 年陸續公告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

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惟近年產業發展快速且產

業製程技術提升，過往訂立之列管判別條件與現今已有所出入，有關議

座所提中央法規標準過於寬鬆，致多數業者無法被列管一案，後續擬於

環保署相關會議提出修法建議，另在修法期間，將持續加強對工廠之稽

巡查。 

貳、現階段執行情形 

一、建議環保署進行法令修訂： 

（一）本府環境保護局將與環保署建議修正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

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之法規。 

（二）另有關屢遭陳情行業別亦將與環保署討論是否訂立周界標準，

或訂定特定行業別揮發性有機物排放標準。 

二、加強屢遭陳情之稽巡查： 

（一）倘查有事業依據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附表四再利

用廢塑膠（保麗龍），其再利用過程產生有惡臭物質者，則應依

運作管理採有效抑制惡臭之措施。 

（二）現階段雖部分業別未達列管之要件，本府環境保護局仍將加強



稽巡查，一旦查獲違法情事將逕行舉發開單。 

參、未來規劃方向 

後續將向環保署建議增加列管批次或修正公告條件，保障周遭民

眾權益。 

肆、結語 

有關議座所提中央法規標準過於寬鬆，致多數業者無法被列管一

案，後續擬於環保署相關會議提出修法建議，另在修法期間，將持續加

強對工廠之稽巡查。 


